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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年度業績預告

本 公 告 乃 由 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或「 公 司 」）

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（「 上 市 規 則 」）第 13 . 0 9
條 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71章 ） 第 XIVA部 項 下 的 內 幕 消 息

條 文 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 而 作 出 。

一 、 本 期 業 績 預 計 情 況

1、 業 績 預 告 期 間 ： 202 1年 1月 1日 - 2 02 1年 12月 31日

2、 預 計 的 業 績 ： 預 計 淨 利 潤 為 負 值

項 目 本 報 告 期 上 年 同 期

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

的 淨 利 潤 （ 人 民 幣 ）
虧 損 ： 3 5 , 0 0 0 萬 元 – 4 0 , 0 0 0 萬 元 盈 利 ： 3 , 2 1 7 . 8 6 萬 元

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 後

的 淨 利 潤 （ 人 民 幣 ）
虧 損 ： 3 5 , 2 0 0 萬 元 – 4 0 , 2 0 0 萬 元 虧 損 ：2 6 , 6 9 9 . 5 8 萬 元

基 本 每 股 收 益

（ 人 民 幣 ）
虧 損 ： 0 . 4 4 元 /股 – 0 . 5 0 元 /股 盈 利 ： 0 . 0 4 元 /股

營 業 收 入 （ 人 民 幣 ） 3 6 5 , 0 0 0 萬 元 – 3 8 5 , 0 0 0 萬 元 3 0 0 , 9 7 1 . 9 0 萬 元

扣 除 後 營 業 收 入

（ 人 民 幣 ）
3 5 5 , 0 0 0 萬 元 – 3 7 5 , 0 0 0 萬 元 2 9 4 , 5 8 9 . 1 2 萬 元

注 ： 扣 除 後 營 業 收 入 ， 是 指 扣 除 與 主 營 業 務 無 關 的 業 務 收 入 和 不 具 備 商 業 實

質 的 收 入 後 的 營 業 收 入 。



二 、 與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溝 通 情 況

本 次 業 績 預 告 未 經 註 冊 會 計 師 預 審 計 。 公 司 已 就 業 績 預 告 有 關 事 項 與

為 公 司 提 供 年 度 審 計 服 務 的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簽 字 註 冊 會 計 師 進 行 了 預 溝

通 ， 雙 方 在 本 次 業 績 預 告 方 面 不 存 在 分 歧 。

三 、 業 績 變 動 原 因 說 明

1、報 告 期 內 ，公 司 主 要 原 材 料 煤 炭 及 礦 粉 的 採 購 價 格 大 幅 上 漲 ，導 致

生 產 成 本 增 加 ， 產 品 盈 利 能 力 減 弱 。

2、報 告 期 內 ，公 司 主 要 子 公 司 壽 光 懋 隆 新 材 料 技 術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及 壽

光 寶 隆 石 油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停 產 檢 修 ， 導 致 部 分 原 材 料 供 應 不 足 ， 採 購

成 本 增 加 ， 同 時 停 產 造 成 相 關 成 本 費 用 增 加 。

3、報 告 期 末 ，公 司 對 年 末 各 類 資 產 進 行 了 全 面 清 查 ，根 據 準 則 及 相 關

會 計 政 策 規 定 擬 對 存 在 減 值 跡 象 的 相 關 資 產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。 經 初

步 測 算 ， 2021 年 度 預 計 對 部 分 固 定 資 產 計 提 減 值 準 備 約 人 民 幣 9 , 6 0 0
萬 元 ， 其 他 資 產 計 提 減 值 準 備 約 人 民 幣 300 萬 元 。

四 、 風 險 提 示

1、本 次 業 績 預 告 是 本 公 司 財 務 部 門 的 初 步 測 算 結 果 ，未 經 審 計 機 構 審

計 ， 具 體 財 務 資 料 以 本 公 司 正 式 披 露 的 2021 年 度 報 告 為 准 。

2、具 體 的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計 提 金 額 以 公 司 年 審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的 審 計 結 果

為 准 。

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楊 雲 龍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楊 雲 龍 先 生 、 袁 瑞 先 生 、 李
志 信 先 生 及 姚 有 領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王 全 紅 先 生 及 劉 紀 錄 先 生 ； 以 及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 僅 供 識 別 用 途


